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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向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10月28日，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向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达”）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毕红芬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448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4,324,942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34,305,300 股，发行对象为 6 名，发行价格为 17.4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999,697.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19,935,839.01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0,063,857.99 元。
2016 年 9 月 29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116251号）验证，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到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稿）》全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金额

	1
	支付现金对价
	20,000.00

	2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
	2,000.00

	3
	二期项目
	35,000.00

	4
	补充响水恒利达营运资金
	3,000.00

	合计
	60,000.00


为了实现募投项目按计划建设投产，公司使用募集配套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达”）增资人民币30,000万元，用于二期项目建设。具体增资方案为30,000万元计入实收资本。恒利达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3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41,300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本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册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加的注册资本（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比例
	
	金额（万元）
	比例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1,300
	100%
	30,000
	41,300
	100%

	合计
	11,300
	100%
	30,000
	41,300
	100%



二、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7月21日
注册资本：11,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仲天荣
公司住所：江苏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内（大湾村七组）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有机颜料（色酚AS-IRG、4-氯-2,5-二甲氧基苯胺、色酚AS-PH系列、红色基DB-70、红色基KD、红色基B、2-萘胺-1-磺酸、2-氨基-5-萘酚-7-磺酸）、分散染料（靛红、喹哪啶、分散黄3G、分散橙2RL、分散红60、分散蓝60）生产和销售；副产品：盐酸、亚硫酸氢铵。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化工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以上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恒利达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5年12月31日
[bookmark: _GoBack](经审计)
	36,594.52
	16,442.03
	49,705.85
	5,094.29

	2016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50,667.85
	21,006.82
	30,092.43
	3,175.40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本次增资是基于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需要，符合募集配套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集配套资金建设项目按计划建成投产，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0月29日
3
